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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城市烟草专卖局文件

邹烟专〔2021〕6 号

邹城市烟草专卖局关于印发

《邹城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的

通知

专卖监督管理科（稽查大队、内管派驻组）、各稽查中队：

为有序开展行政许可工作，优化本市烟草专卖零售点布局，

促进许可工作的规范化，现将《邹城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

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邹城市烟草专卖局

2021 年 12 月 20 日



邹城市烟草专卖局

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行业“放管服”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加

强邹城市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管理，保护申请人依法取得烟草

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平等权利，防止无序过度竞争，切实维护

国家利益、卷烟经营者、消费者及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

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

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国烟法〔2020〕

205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结合邹城市人口数量、

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能力等因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规定坚持以下工作原则：

（一）依法行政原则。以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局规范性

文件为依据，保证零售市场准入合法有序，切实满足市场需

要和消费者需要。

（二）科学规划原则。结合邹城市实际情况，既便于消

费者购买，又限制卷烟零售户之间不当竞争，保证卷烟消费



需求。

（三）服务社会原则。以服务社会为主，统筹考虑控烟

履约、未成年人保护、零售户受益和便利消费者等因素，对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残疾人、军烈属、低保户等社会弱

势群体、优抚对象予以重点帮扶和政策倾斜。

（四）均衡发展原则。保持零售点分布与卷烟市场区位

相协调，零售点数量与烟草制品消费需求相适应，对零售点

增长过快区域进行调控，维护零售点数量的合理稳定，在便

利消费的同时坚持零售点数量稍紧平衡。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邹城市现行政管辖区域（以下简

称辖区内）烟草制品零售点的布局设置。

第二章 烟草制品零售点申请条件和布局标准

第四条 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基本条件要求

（一）申请人申请设立烟草制品零售点，应具备与经营

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相适应的资金条件。

（二）有与住所相独立的经营场所，指经营场所与生活

区域相独立，可对消费者平层全开放，不包含住宅、公寓、

生活住所的地下室、储藏室等场所。

（三）有固定经营场所，指登记经营场所由砖、木、钢、

混等材料建成，形成可封闭且不可移动空间的，不包含流动

摊点、售货车、临时棚舍、集装箱屋等。

第五条 辖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标准



（一）城区繁华街道零售点的布局按照 500 米不超过 10

个的标准设置，每增加（减少）50 米可增设（减少）一个零

售点。（街道名录见附件 1）

（二）城区主要街道，零售点的布局按照 1000 米不超

过 10 个的标准设置，街道两侧每增加（减少）100 米可增设

（减少）一个零售点（含街道两侧），且与已设零售点间距

不少于 30 米。

（三）城区一般街道（巷道），按街道长度设置零售点，

街道长度 500 米设置零售点不超过 3个，街道两侧每增加（减

少）100 米可增设（减少）一个零售点，且与已设零售点间

距不少于 50 米。

（四）居民小区、乡村社区按照居民户数设置零售点,

每 300 户设置 1 个零售点，不足 300 户的按 300 户计算，每

增加 300 户增设 1 个零售点，且两个零售点之间通行距离不

少于 30 米。

（五）行政村零售点按户籍人口数进行布局，每 300 人

设置 1 个零售点，不足 300 人的按 300 人计算，每增加 200

人增设一个零售点，且两个零售点之间距离不少于 50 米。

（六）乡镇驻地主要道路两侧沿街门面设置零售点的间

距不少于 30 米。

（七）国道、省道公路及县乡公路沿线（不含贯穿县城、

乡镇或村屯集市的路段）的零售点间距不得少于 100 米。



（八）连锁超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内设有便利

店的，在配齐安全防控设施设备的前提下，按照“一店一证”

申请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九）同一地址只能设置 1 个零售点。两个或两个以上

在同一区域提出烟草专卖行政许可申请的，根据受理先后顺

序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

（十）在零售点饱和区域内，采取“退一进一”方式增

加零售点，“退一进一”指一户持证零售户退出卷烟经营后

则可新办一户。

第六条 特殊经营场所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烟草

制品零售点布局标准

（一）各类综合性批发市场、集贸市场、专业市场、大

型商业综合体等区域内，场内经营业户在 200 户以下的设置

零售点不得超过 5 个，场内经营者超过 200 户的按每增加 50

户增设 1 个零售点，一个集贸市场、大型商业综合体设置零

售点不得超过 10 个，且与已设零售点间距不少于 50 米。

（二）工业园区的工厂等单位、大型厂矿每满 500 人可

设置 1 个零售点，区域内总量不超过 2 个零售点。

（三）军事管理区、监狱、看守所、养老院等只对内经

营的场所，区域内可设置 1 个零售点。

（四）以旅游度假为主的旅游小镇、餐饮聚集区、小吃

城等服务区域，区域内商户不足 150 个的可设置 1个零售点；



商户超过 150 个的，每增加 150 户可增设 1 个零售点，区域

内总量不超过 3 个。

（五）城区、乡镇宾馆、酒店、娱乐服务场所等零售点

的设置按第五条布局设置。

第七条 具有以下情形的，在零售点数量、间距等方面

可适当放宽准入条件

（一）伤残军人、军烈属、残疾人、城镇特困职工等社

会弱势群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自主经营能力），凭

当地民政、残联等部门发放的有效证件首次申办专卖零售许

可证的。

（二）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造成无法在核

定经营地址经营，持证人申请变更到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

地址经营的。

（三）距离中小学校、幼儿园出入口 50 米范围内的持

证零售户，在原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主体未发生变化搬迁

至其他地址经营的。

（四）专属营业区域的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上（不包括

独立的仓储、办公区域、公共通道、停车场等）的超级市场、

百货商店等场所。

第八条 不予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的情形

（一）经营场所位于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及距离校园出

入口最短可通行间距 50 米区域以内的。



本办法实施前，已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零售点，

零售许可证到期后将不予办理延续。

（二）不能识别未成年人，没有采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

购买烟草制品的无人超市、无人商店。

（三）主营项目与食品、食杂等无关的经营场所，以及

主营项目消费群体是以未成人用品为主的。

（四）经营场所在党政机关和医疗机构所属区域内的。

（五）经营场所存在安全隐患，且不具备安全措施保障，

不适宜经营卷烟的场所。

（六）生产、销售、存储药品（含药水、药剂、农药、

兽药等）、化肥、油漆、工业胶水、机油、散装汽油、油墨

等容易造成卷烟污染的有毒、有害、放射性物品的场所。

（七）申请人提出申办许可证，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通过现场勘验尚未开展经营活动的。

（八）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或政策规定的情形。（见

附件 2）

第九条 本办法由邹城市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2017 年 09 月 04 日

印发的《邹城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同时废止。



附件 1

邹城市城区商业街道名单

序号 街道名称 街道起止 街道类型 街道长度(米）

1 平阳路 西起邾国街，东至峄山路 繁华街道 1800

2 太平路 西起邾国街，东至四基山路 繁华街道 2600

3 岗山路 北起东滩路，南至平阳西路 繁华街道 820

4 民泰路 北起崇义路，南至太平东路 繁华街道 1000

5 铁山路 北起太平路，南至平阳西路 繁华街道 400

6 王兰路 西起金山大道，东至接驾山路 繁华街道 620

7 欧兰路 西起金山大道，东至接驾山路 繁华街道 610

8 邾国街 南起平阳西路，北至太平西路 城区主要街道 420

9 凤凰山路 北起东滩路，南至东门里大街 城区主要街道 1300

10 燕京大道 西起峄山北路，东至护驾山路 城区主要街道 1300

11 龙山路 南起平阳西路，北至金明路 城区主要街道 2600

12 名泉路 西起峄山路，东至护驾山路 城区主要街道 1600

13 铁山路 南起平阳路，北至东滩路 城区主要街道 810

14 宏河路 西起西外环，东至凫山南路 城区主要街道 4200

15 东滩路 西起货仓路，东至峄山北路 城区主要街道 2600

16 东门里大街 西起北门里大街，东至峄山路 城区主要街道 600

17 建设路 西起凫山南路，东至营西北路 城区主要街道 750

18 北门里大街 北起太平西路，南至东门里大街 城区主要街道 810

19 西关大街 西起营西北路，东至岗山中路 城区主要街道 720

20 名泉路 西起峄山中路，东至护驾山路 城区主要街道 1600



21 南开街 西起岗山南路，东至峄山南路 城区主要街道 760

22 营西路 北起建设路，南至城前西路 城区主要街道 2400

23 凫山路 北起东滩路，南至三兴路 城区主要街道 2000

24 矿建东路 西起西外环，东至邾国街 城区主要街道 2200

25 康复路 西起文圣路，东至青年路 城区主要街道 1000

26 四基山路 北起燕京大道，南至平阳路 城区主要街道 1000

27 匡衡路 西起峄山中路，东至唐王山路 城区主要街道 700

28 宏达路 西起昌平山路，东至龙山路 城区主要街道 760

29 设计院路 西起昌平山路，东至龙山路 城区主要街道 760



附件 2

不予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有关情形的法律、法规和依据

序号 类别 内容 法律、法规、规章 相关法条

1 申
请
主
体
资
格

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包括：1.未满十八周岁的人；2.不能辨认及不能完全辨

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3.智力残疾经依法鉴定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4.其他经依法鉴定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十八至二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

第二条

2
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

（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 37 号）

第十七条

3
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

（工业和信息化部令

第二十五条

4

申

请

行

为

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烟草专卖行

政主管部门作出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发证决定后，申请人

一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因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烟草专卖许

可证被撤销后，申请人三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并且

一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

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

（工业和信息化部令）

第二十五条



5

经
营
场
所

无固定经营场所的；

经营场所与住所不相独立的；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

（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 37 号）

第十三条、第二十

五条

6

经

营

模

式

利用自动售货机（柜）或者其他自动售货形式，销售或

者变相销售烟草制品的；

通过信息网络渠道销售烟草制品的。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

（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 37 号）

第四十条

7

特

殊

区

域

政府明令禁止经营卷烟类商品的区域 《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

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

第四条

8
经营场所已列入政府拆迁规划的区域 府拆迁规划文件及相关规定文

件《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9

被列入各级人民政府及司法部门社会公共信用信息平

台《违法失信黑名单》的

《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建立完

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

戒制度 加快推进烟草行业诚

信建设的意见》（国烟法〔2016〕

297 号）

10

医疗卫生机构所属区域 《关于印发〈无烟医疗卫生·机

构标准〉（试行）的通知》（卫

妇社发〔2008〕15 号）

第八条

11

其他不予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形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

烟草专卖局规定的其他不予发

证的情形



邹城市烟草专卖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1 日印发


